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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衣文萍 通讯员 陈艳丽 摄
影报道）腊月二十三是中国传
统的“小年”，当万家灯火时，窗
外多了闪烁的警灯，街上多了
熠熠的警徽，让小年夜多了一
份最有力的“安全感”。

小年的到来，意味着禁燃
禁放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
为严格落实《烟台市燃放烟
花爆竹管理条例》，莱山公安
提前部署、全警动员、全力以
赴，于近日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集中清查，期间共布设巡
查点位231处，出动警力350
余人、警车40余辆、群防群治
力量220人，全力打好禁燃禁
放烟花爆竹“宣传、劝导、巡
查”组合拳，保障辖区群众平
安过年。

莱山公安多措并举开
展禁燃禁放宣传工作，通
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
利用LED屏滚动、入户
式提醒、村居大喇叭、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形式提醒群众不
燃放、不买卖、不
储存烟花爆竹，向
广大群众和单位反
复强调，确保禁放规
定全时、全域、全员知
晓，凝聚社会共识，引导
群众自觉遵守禁燃禁放规
定。

夜幕降临，分局全体民警、
辅警集中上岗，按照机关包所
的要求，分片划区、定人定岗，
深入辖区各街道、各小区、各村

居，用脚步丈量辖区，开展动态
巡逻管控，确保及时发现并劝
阻违规燃放行为。

莱山公安联合
各街区，最大限度地

发动辖区的网格员、治
保力量、物业保安和志

愿者参与禁放管控，在小
广场、空地、店铺等安排专

人值守，做到巡查全覆盖、无
死角。

自《烟台市燃放烟花爆竹
管理条例》发布以来，广大市民
积极响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小年夜，莱山辖区整体

形势平稳，营造了安宁祥和的
节日环境。

平安祥和的背后，离不开
全区人民对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法规的理解、支持，也离不开全
区广大民警辅警、党员干部、治
保力量、平安志愿者的辛勤付
出。

新春佳节将至，请各位市
民从自己做起，拒绝在禁燃区
燃放烟花爆竹，一起欢度一个
安定祥和的快乐年。

小年夜，莱山公安以坚守保平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
萍）自全区今冬明春农村基层党建“百
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街道（园区）
迅速动员部署，村党组织积极响应落
实，推动“十个一”攻坚任务落地见效。

农历腊月二十四，利用“腊月二十
四扫房子”传统节日习俗，我区组织各
农村党组织开展“迎新春大扫除”主题
党日活动，发动党员干部对大街小巷、
房前屋后的积雪污水、纸屑垃圾等进行
全方位、无死角地清理整治，共同营造
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

同时，我区严格落实中央、省、市在
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中更好发挥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会议精神，抓牢抓实

“七个到位”，集中组织开展疫情防控
“家访”行动，全面摸清独居老人、孕产
妇、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健康状况和药品
物资储备情况，加大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力度，点对点落实党员扶贫帮困制度，
坚决打赢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守护战。

此外，我区以街道（园区）为单位，
组织开展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群众走访
慰问活动，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
存在的问题困难，送上党的关怀和温
暖。同步开展暖心志愿服务，帮助行动
不便的党员群众、孤寡老人打扫卫生、
清理垃圾，让党员群众感受到党组织的
关爱。

下一步，我区将指导街道（园区）分
解细化“十个一”攻坚任务，强化调度督
导，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
效，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过硬、全面进步。

我区开展农村基层
党建“百日攻坚”行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
萍）为积极营造尊重人才、关爱人才的
浓厚氛围，进一步密切与广大人才的情
感联系，在2023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高
层次人才走访慰问活动，为300余名高
层次人才送去新春礼包，致以美好祝
福。

走访过程中，走访人员每到一处都
与各位专家及其所在高校、企业进行座
谈，向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
专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详细了解
他们的工作、生活等情况，认真倾听各
位专家对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表示
下步将一如既往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
提供最大诚意、最好资源、最优服务，与
各类人才一同共享机遇、共筑梦想、共
赢未来。

各位高层次人才纷纷表示，此次慰
问活动让他们深受鼓舞、倍感温暖，今
后将赓续奋斗、勇毅前行，在专业领域
取得更大突破，带动更多优秀人才扎根
莱山，为努力建设务实开放品质活力生
态和谐美丽富裕的现代化新莱山贡献
智慧和力量。

我区高层次人才
收到新春礼包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睿）记者从医保部门获
悉，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待
遇水平，不断提升群众看病就
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自2023
年 1月1日起，我市优化提高
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部分待
遇政策。

在职工医保方面，普通门
诊待遇标准和生育补助标准提
高，省外退休人员享受医保待
遇条件放宽。

在职职工在烟台市职工医

保普通门诊定点医院发生的符
合医保政策规定的普通门诊医
疗费用，起付标准不变，报销比
例提高5个百分点。具体为：
在一级定点医院的报销比例由
70%提高至75%、二级定点医
院的报销比例由60%提高至
65%、三级定点医院的报销比
例由50%提高至55%。退休
人员在上述基础上提高5个百
分点，也就是说，退休人员在一
级、二级、三级定点医院的报销
比例分别可以达到80%、70%、

60%。同时，提高了职工普通
门诊年度最高报销限额。在一
个自然年度内，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年度最
高报销限额由1800元提高至
2300元。将参加生育保险的
女职工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标准
由800元提高至1000元，女职
工在异地分娩发生的医疗费用
定额补助标准由4300元提高
至4500元。

允许在山东省外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且在我市实际缴

纳职工医保累计10年及以上
的退休人员，在不重复享受医
保待遇的情况下，可申请享受
我市退休人员职工医保待遇。
申请时未达到我市职工医保最
低缴费年限的，应按规定一次
性补缴至最低缴费年限。

在居民医保方面，生育二
孩、三孩的补助标准提高。参
保居民的生育定额补助标准由
原来的1000元/次，调整为一
孩1000元、二孩1500元、三孩
3000元。

一个自然年度内，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年度最高报销
限额提高500元——

本月起居民医保待遇优化提高


